海南农垦金江农场有限公司
金江原第三警务室及附属设施195.5㎡

租赁安全协议
为了明确甲乙双方安全生产责任，坚持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”,确保甲、乙双方各自的经济利益避免遭受损失，甲乙双方在签订租赁合同（协议）的同时，签订本安全协议如下：
一、安全协议双方名称
出租方： 海南农垦金江农场有限公司 （简称甲方）
承租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简称乙方）
二、具体内容
（一）甲方提供房屋及场地供乙方承租使用，乙方在租用期间，是房屋及场地消防、治安第一责任人，并承担相应的消防、安全生产职责，要加强安全管理，合法经商，不得从事非法经营或其它违法活动。
（二）乙方在租用期间，对所租用的房屋、场地、设施负有全部安全责任和经济责任，对场所的公用设施要自觉维护，一旦损坏将无条件赔付。
（三）乙方要加强对本单位人员、家属、临时工人、客人、装运人员等的安全教育或有关安全方面的培训，并应建立相关的安全管理工作。
（四）乙方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及化学危险品。如擅自存放和使用，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乙方负全责，即负责赔偿给甲方等造成的全部损失。
（五）乙方对室内固定的电线线路，严禁私自更改或违章搭接，对必须更改的应提交书面申请至甲方，得到甲方同意后，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由电网供电部门具体实施。若私自接线，造成一切后果由乙方负责。
（六）乙方从事经营活动，必须符合消防安全规定，防止煤气中毒，房屋、场地等严禁使用明火，每天做好清理检查工作，做到确保安全。
（七）乙方要按保亭县消防部门和甲方的要求配备足够的消防器材，确保完好使用。必须确保门前消防通道畅通，禁止在房前门前及道路两侧堆放器械杂物等。同时要加大防范工作力度，如乙方防范设施不健全造成火灾事故，财产损失由乙方负全责。
（八）乙方使用水、电焊切割等作业人员，必须具有国家有关部门核发的操作证，并按要求进行作业。严禁切割有毒、有害、易燃、易爆等物体，出现事故或给他人造成损失，由乙方负全责。
（九）乙方应随时接受甲方及有关部门的安全检查，对查出的问题，甲方有权提出整改意见，下发整改通知书；乙方按甲方或有关部门提出的要求进行整改，如不按期整改或整改不彻底，发生事故造成后果由乙方负全部责任。
（十）乙方在租赁期间，不得从事违法活动，或收容违法犯罪人员，自觉接受当地公安部门有关管理。否则，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和后果。
（十一）对违反上述安全规定的，甲方将对相关人员及乙方进行经济处罚，直至解除合同；造成严重后果追究法律责任。
（十二）上述内容，甲、乙双方要共同遵守，如出现违约事项追究责任人责任。
（十三）本协议在签订租赁合同（协议）的时候同时生效。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由甲、乙双方各自存档备查。

（十四）禁止在"三合一"场所（即指住宿与生产、仓储、经营一种或一种以上使用功能)违章混合设置在同一建筑内。

（下页为签署页）

（此页为签署页）

甲方：海南农垦金江农场有限公司（签章）  

代表人：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  

代表人：
签订地点：海垦金江农场公司总部             签订时间：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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